
林口校區護理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流程 
 

 

 

 

 

 

 

 

 

 

 

 

 

 

 

 

 

 

 

 

 

 

 

 

申請 

通知學位考試委員 

準備場地及相關器材 

指導教授送回評分表及
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 

指導教授推薦學位考試委員 

【研究生學位管理系統】 
提出日期：考試前 2 週應

繳資料： 
1. 修習科目學分及成績單

（至總務處前自動繳費

機繳費申請）。 

2. 碩士論文初稿 1 份。 
3. 完成第二次論文原創性

檢核比對報告。 
4. 修業期間曾參加同儕碩

士學位考試證明。 

審查（口試）注意事項： 
1. 碩士論文初稿請自行分

送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 
2. 所辦公室公告審查日期、

地點。 
3. 準備碩士學位考試評分

表【附件十】、總評分表

【附件十一】、碩士學位

論文考試審定書【附件十

二】及口試保密同意書

【附件八】。 
4. 向所辦領取收據和外審

委員審查費。 

圖資組網頁 
學位論文專區 
參考論文上載須知 

通過 

未通

 

繳交論文及相關資料 
最遲於次一學期開學後
一週內完成 

研究生論文學位考試 

（以公開方式舉行口試） 

 

指導教授同意付印論文

-完成第三次論文原創

性檢核比對報告及學位

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

聲明書【附件十三】。 

https://entrance.cgust.edu.tw/master/Default.aspx

